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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3 
 
本函檔號 :  HDCR4-2/PS/4-35/2 電話號碼 :. 2761 5049 
來函檔號 :  CB(4)/PAC/R56 圖文傳真 : 2761 7445 

 
（譯本）  

香港中環  
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（經辦人：伍美詩女士）  
 
伍女士：  
 

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 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：商業樓宇的管理（第 7 章）  
 
 謝謝你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及五月十八日就標題事宜的來

函。我現提供來函中所要求的資料如下－  
 

(一 ) 香港房屋委員會就商舖，以及食物館／酒樓的標準租約；

以及  
 

(二 ) 政府當局就 2011 年 5 月 17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來函所

作的回應。  
 
 回覆的中文譯本隨後附上。  
 
 房屋署署長  

 
 （鄧智良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 
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 
 
副本送：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（傳真號碼： 2147 5239）  
審計署署長（傳真號碼： 2583 9063）  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函件即末段所述的中文譯本。 

 香港房屋委員會就商舖及食物館／酒樓的標準租約 

 並無在此隨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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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A 及 B 並無在此隨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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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一、二及三並無在此隨附。 


